
现将四平市2025年衔接资金分配结果予以公告，公示期为10天（2025年12月19日至2025年12月30日）。

投诉监督单位：四平市财政局

投诉监督地址：四平市铁西区市府路2号

单位监督举报电话：0434-3268296

衔接监督举报电话：“12317”

电子邮箱：spsnyk@163.co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财农指〔2025〕178号

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：

根据吉林省财政厅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吉财村指〔2025〕825号）、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吉财村指〔2025〕826号）指标文件和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拨付2026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函》（四农局函〔2025〕38号）资金分配方案，现下达你区2026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65万元（其中：铁东区803万元、铁西区362万元）。

执行中，收入列“1100231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入“2130599其他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支出”科目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“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”。

请切实加强资金的管理与监督，加快衔接资金支出进度，7月底、10月底和12月底支出进度应分别达到59%、84%和100%的绩效考核要求，其余月份均应达到序时进度。严守财经纪律，优先保障衔接资金库款要求，严谨挤占挪用。

附件：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分配表

四平市财政局  
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9日

3号仿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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